
 

 

 

 

一、基本資料                              申請案件編號:  ___________ 

企業名稱  

負 

責 

人 

姓  名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身份證 

字號 
 

登記地址 
□□□ 

手 機  

工廠/營業地址    

產業別  主要產品  員工人數  

電   話  傳   真  E-MAIL  

債 信 

企業 □正常 □其他 

票 信 

企業 □正常 □拒絕往來 □其他 

負責人 □正常 □其他 負責人 □正常 □拒絕往來 □其他 

二、申請融資診斷服務項目：                               申請企業聯絡人:                 

□1.融資評估: □(1)週轉性貸款_______萬元   □(2)資本性貸款________萬元 

□2.債權債務協處: 依「經濟部協助企業辦理銀行債權債務協商作業要點」辦理 

□2-1.已向往來銀行協商未果:請敍明協商未果銀行名稱                           

□2-2.未向往來銀行協商:請敍明原因                                           
 

三、本表填妥後，請檢附以下資料： 

    最近 3 年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影本(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或財務簽證報告均可)及近 1 年營業稅         

    申報書影本(401、403 或 405 表) 

     傳真:(02)2367-1134 或寄送至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馬上辦服務中心 

      電話:0800-056-476、(02)2368-0816 分機 303、302、307   E-mail:ytho@sme.gov.tw 

      地址: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95 號 3 樓       

四、輔導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北、東、離島地區) 

    電話:0800-219-666、(02)2362-6001 分機 17         E-mail: emmawei@smecf.org.tw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中、南區) 

    電話:(02)2332-8558 分機 332  傳真:(02)2337-5152   E-mail:332@careernet.org.tw 

五、注意事項： 

(一)本項診斷輔導案，申請企業無須支付費用 

(二)申請案件診斷報告皆列為機密文件，不會對外公開 

(三)申請人同意輔導執行單位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及台灣票據交換所查詢本企業及負責人等往來金融 

    機構債票信資料 

 

請傳真 

經 濟 部 中 小 及 新 創 企 業 署  
115年度中小企業融資協處服務計畫 

融資診斷服務申請表 

申請廠商： 

負 責 人： 

                             (請蓋企業大小章) 

日  期：   年   月    日   

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 

馬上辦服務中心收件章 



 

 


